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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李恩廷

電話：7531827

電子信箱：lienting84@email.chcg.gov.

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田尾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1022875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縣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因「嚴重特殊傳染性

肺炎」（COVID-19）教師授課鐘點費相關事宜一案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教育部國教署）

111年4月20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10052438號函及教育部

「校園因應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』(COVID-19)疫情調整

授課方式實施標準」（以下簡稱疫情調整授課方式實施標

準）。

二、查教育部國教署111年4月20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10052438

號函說明三略以：「教師居家隔離，學生在校上課：課務

得由學校以遠距教學、調課方式處理或由學校進行課務排

代；採遠距教學者，得比照高級中等學校跨校選修或預修

課程數位遠距教學實施要點，排定教師擔任數位遠距教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10002642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6/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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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之合作教師，協助班級經營、秩序維護、課程輔助、

設備或系統操作，以維持有效教學。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

得比照前揭規定辦理。」

三、爰上，本縣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於「居家隔離」、

「自主防疫」、「暫停實體課程」、「自主應變」或「為

照顧確診之0-12歲子女或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、檢

疫、自主防疫、暫停實體課程無法到校、實施防疫假者」

期間，倘進行線上教學（有授課事實），學校得依實際需

求可排定合作教師於課室內協助課程進行，合作教師鐘點

費用得比照高級中等學校跨校選修或預修課程數位遠距教

學實施要點覈實支給。

四、又依教育部疫情調整授課方式實施標準，本縣所屬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教師於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(COVID-19)疫

情期間，倘符合「防疫隔離假」、「自主防疫假」、「防

疫假」或「防疫照顧假」申請條件，所遺課務，得由學校

遴聘合格人員代課，並核支代課鐘點費。

五、上述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期間所需鐘點費由學校年度預

算用人費用項下支應，倘用人費用有不敷支應情事，則請

循程序動支「各類員工待遇準備」以為因應。

六、另考量因疫情學校代課教師或合作教師難覓，如由校內教

師擔任代課教師或合作教師進行課程，得不受兼課復代課

併計不超過9節之限制。

七、本案若有疑問：

(一)線上教學相關事務問題：黃老師04-7531822。

(二)教師課務鐘點費相關問題：

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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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國高中：李老師04-7531827。

２、國小：曾老師04-7531825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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